关于《方城县互联网租赁自行车运营管理办法（暂行）》的决策草案说明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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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、 决策背景与必要性
近年来，随着互联网技术和共享经济的快速发展，互联网租赁自行车（以下简称“共享单车”）作为新型绿色出行方式，在我县迅速普及，为市民短距离出行提供了便利。但同时也暴露出诸多问题：车辆乱停乱放现象严重，影响市容交通秩序；运营企业主体责任落实不到位，“重投放、轻管理”问题突出；行业准入门槛不清，服务质量参差不齐；用户权益保障机制不完善，押金安全存在隐患；政府部门监管职责分散，协同治理机制尚未形成。这些问题既影响了城市形象和公共安全，也不利于行业健康可持续发展。
为有效规范共享单车运营秩序，明确政府、企业、用户各方权责，建立科学长效的管理机制，保障人民群众出行安全与合法权益，依据国家及省市相关法律法规和政策精神，结合我县实际，制定《方城县互联网租赁自行车运营管理办法（暂行）》（以下简称《办法》）已十分必要且紧迫。
二、 决策依据与起草过程
（一）主要政策法规依据
国家层面：《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》《中华人民共和国电子商务法》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消费者权益保护法》《关于鼓励和规范互联网租赁自行车发展的指导意见》（交运发〔2017〕109号）等。


省级层面：《河南省城市市容和环境卫生管理条例实施办法》《河南省道路交通安全条例》等。
市级层面：《南阳市文明行为促进条例》等。
（二）起草工作过程
《办法》制定严格遵循《重大行政决策程序暂行条例》《河南省重大行政决策程序规定》要求，履行了以下程序：
1.立项启动（2025年4月）： 由县城市管理局（县城管局）作为牵头单位，结合我县管理实际，提出《办法》制定建议，报县政府批准后启动起草工作。
2.调查研究与初稿起草（2025年4-5月）： 成立由县城管局、司法局、交通运输局、公安局、市场监管局等部门组成的起草工作组。通过实地调研、分析案例、研究外地经验等方式，于5月中旬形成《办法》初稿。
3.公开征求意见（2025年6月）： 通过县政府门户网站、座谈会等形式，面向社会公众、相关企业、法律专家等公开征求意见，采纳吸收合理化建议5条。
3.专家论证（2025年6月）： 组织法学、交通管理、城市规划等领域专家召开论证会，对《办法》的合法性、合理性、可行性和风险性进行评估论证，形成专家意见。
4.风险评估（2025年6月）： 组织开展了社会稳定风险评估，形成了《风险评估报告》，结论为“低风险”。


5.合法性审查（2025年6月）： 县司法局对《办法》草案进行了全面合法性审查，出具了审查意见，认为《办法》内容合法、程序合规。
6.部门协调与修改完善（2025年6月）： 根据各方意见及审查结果，起草工作组对《办法》草案进行了多轮修改完善，并经县政府分管领导组织相关部门专题会议协调审议。
7.形成决策草案（2025年6月）： 经反复修改，形成本《办法》决策草案，提交县政府常务会议审议。
三、 决策主要内容与核心制度
《办法》共六章二十一条，主要内容包括：
（一）明确总则、管理和责任（第一、二章）
确立了“总量控制、企业主责、规范有序、多方共治”的管理原则。明确了城市管理、公安、交通、市场监管等部门的具体职责，旨在形成监管合力，避免职责交叉或监管空白。
（二）规范运营企业准入与经营行为（第三章）
1.准入要求： 规定了企业应具备线上线下服务能力，车辆须符合国家标准并依法登记上牌（电动自行车），企业应向监管部门进行信息备案。
2.主体责任清单： 明确了运营企业在用户实名注册、签订协议、购买保险、明码标价、资金管理、用户年龄限制、投诉处理、信息安全等方面的法定义务。
3.停放管理技术手段： 要求企业必须运用电子围栏等科技手段，实施精准停放管理，履行线下秩序维护责任。
4.鼓励性措施： 鼓励免押金模式，鼓励购买各类保险，降低用户风险。
（三）建立健全考核评价与市场退出机制（第四章）
1.考核评价： 建立由城管部门牵头的共享单车考核办法，定期公开考核结果。
2.动态调控： 将考核结果与企业投放规模直接挂钩，实施激励与约束。
3.有序退出： 规定了企业正常退出（提前申请、妥善处理善后）和强制退出的条件和程序，保障市场平稳过渡和用户权益。
（五）强化法律责任与监督管理（第五章）
明确了违反本办法相关规定所应承担的法律责任。
（六）附则（第六章）
明确了办法的解释机关、施行日期。
四、 主要争议焦点与协调情况
在起草和征求意见过程中，主要围绕以下焦点进行了充分讨论和协调：
1.关于投放总量控制： 部分企业担心限制过严影响发展。经协调，明确总量控制是动态的，将根据城市承载能力、出行需求、企业服务质量等科学核定并适时调整，重点在于优化存量、提升质量。
2.关于电子围栏技术标准与成本： 部分中小企业对技术投入成本有顾虑。经研究，强调技术手段是规范管理的基础，要求必须达到精准停放的管理效果，同时鼓励技术方案多元化，鼓励行业协会或第三方平台提供通用技术解决方案以降低成本。
3.关于用户资金安全保障： 社会普遍关注押金、预付金安全问题。《办法》明确要求建立专用账户、第三方存管等制度，具体操作细则将由金融监管、市场监管等部门联合制定，确保资金安全。
4.关于执法与处罚的权限衔接： 进一步梳理了城管、公安等部门依据现有法律法规进行执法的权限边界，确保《办法》与上位法有效衔接，执法有据。
五、 预期效果与影响
《办法》的出台实施，预期将达到以下效果：
1.规范市场秩序： 建立清晰的市场准入、运营、退出规则，营造公平竞争环境。
2.提升管理水平： 压实企业主体责任，推动其从“重投放”转向“精运营、优服务”。
3.改善城市环境： 有效缓解车辆乱停乱放问题，维护整洁有序的市容市貌。
4.保障用户权益： 通过实名制、保险、资金监管等措施，切实保护消费者合法权益。
5.促进绿色发展： 引导共享单车与公共交通更好融合，助力绿色出行体系建设。
六、 建议
《方城县互联网租赁自行车运营管理办法（暂行）（决策草案）》已履行必要的公众参与、专家论证、风险评估、合法性审查等程序，内容较为成熟，风险评估总体可控。建议提请县政府常务会议审议通过，并以县政府规范性文件形式印发实施。

